
 1 

戒菸服務通訊快報 
(102 年 8 月) 

國民健康署委辦戒菸治療管理中心 

 

壹、重要訊息 

一、轉國民健康署公告：保險對象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缺乏

地區， 接受醫事機構二代戒菸治療服務者，藥品部分負擔減

免 20%，並自 102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附件一) 

 

二、個案來源之定義：個案基本資料之個案來源包含：門診、住院、急

診或藥局，其中住院或急診是指個案於住院或急診期間接受戒菸治療

服務，如已出院再回門診則屬門診，藥局則一律勾選藥局，請正確勾

選。 

 

三、戒菸服務費用受核減，如何找出錯誤所在： 

    健保署於核減費用時，會附上「戒菸門診審查核減明細表」(如下圖)，

以下說明如何判讀核減明細表並找出錯誤之處。 

 

 

 

 

 

 

 

 

 

 

(一)首先檢視個案資料第 2 列之 Y 與 N，Y 即表示該個案之審查代號。 

(二)審查一至審查十之定義說明於明細表左下。如審查七即 VPN 未登錄，

其餘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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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檢最常見的是審查七－VPN 未登錄。健保署檢核方法是以健保費用

申報檔和醫療院所戒菸服務系統 VPN 二者做比對，如無登錄資料或資

料不同無法比對，即判定 VPN 未登錄。 

(四)院所需先查詢 VPN 是否登錄，(注意)必須以該月所有戒菸者就醫清單

查詢戒菸者就醫資料，以此比對身分證號、生日或就診日期是否有誤，

查詢時，(注意)需仔細比對健保費用申報檔和 VPN 的資料。 

(五)若 VPN 確實登錄，僅資料誤植，請填寫更正申請單，並載明錯誤及正

確之資料，傳真至本中心(02-2351-0081)，本中心協助更正資料後加蓋

證明章回傳，院所可以此為依據向健保署申復。 

(六)若 VPN 確實漏登，亦請填更正申請單，說明漏登之個案，連同個案紀

錄表一併傳真至本中心(02-2351-0081)，本中心依據個案紀錄表補登該

筆資料後加蓋證明章回傳，院所可以此為依據向健保署申復藥費(須扣

除民眾自負部分)。 

(七)部分院所申報追蹤費 50 元時，因掛號系統廠商程式設計錯誤，額外自

動帶入藥事服務費(如追蹤費 50 元+藥事服務費 21 元)，遭核減所有費

用(71 元)，處理方法為填寫更正申請單，並附上核減明細，管理中心

查證後蓋章回傳，院所憑以申復 50 元追蹤費，並請轉知系統廠商協助

修正。 

(八)其餘核減項目如有疑問，請致電本管理中心洽詢(02-2351-0120)。 

 

貳、戒菸治療服務概況 

一、戒菸治療服務之醫事機構數 

迄 102 年 7 月 15 日止，合約醫事機構總計 2,274 家，其中基層醫

事單位有 1,963 家(占 86.3%，包括基層診所 1,496 家、衛生所 304 家、

藥局 163 家)；醫院有 311 家(占 13.7%，包括醫學中心 22 家、區域醫

院 82 家、地區醫院 207 家)。 

 

二、戒菸治療服務之醫事人員數、戒菸成功率、每月平均診次 

迄 102 年 7 月 15 日止，戒菸治療服務合約醫事人員總計 4,817

人。依服務之醫事機構層級別區分，以基層診所之醫事人員最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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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8 位(占 44.6%)，區域醫院 1,063 位(占 22.1%)居次，藥局 175 位(占

3.6%)最少。101 年 6 個月點戒菸成功率為 30.1%，以醫學中心 41.3%

最高，區域醫院 33.8%居次，基層診所 27.6%最低 (如表 1)。 
 

表 1：102 年戒菸治療服務概況 

層級別 

合約 

醫事人員數 

(102.07.15) 

執行 

醫事人員數 

(至 102.04) 

醫事人員 

執行率 

(至 102.04) 

6 個月點 

戒菸成功率 

(101 年) 

醫學中心 580 179 30.9% 41.3% 

區域醫院 1,063 463 43.5% 33.5% 

地區醫院 964 424 43.8% 30.2% 

基層診所 2,148 1,564 70.8% 27.6% 

衛生所 503 301 59.0% 31.4% 

藥局 175 89 50.3% 22.2% 

總計 4,817 2,878 58.9% 30.1% 

註：因於不同院所重複簽約，合計醫事人員數會小於各層級之加總。 

 

三、接受戒菸治療服務之個案 

戒菸治療服務計畫自 91 年 9 月開辦至 102 年 4 月底止，總計服

務 528,368 人，每月平均新增 4,128 人；共累計 1,786,079 診次，每月

平均 13,954 次；平均每人就診 3.4 次(如表 2)。 

 

表 2: 各年度就診人次及人數分布(91.09-102.04) 

年度 就診次數 就診人數 
平均每人 

就診次數 

91 年 13,142 6,399 2.1 

92 年 45,278 21,867 2.1 

93 年 44,581 22,180 2.0 

94 年 273,769 109,476 2.5 

95 年 313,759 123,361 2.5 

96 年 240,025 94,285 2.5 

97 年 156,867 64,596 2.4 

98 年 186,695 70,433 2.7 

99 年 140,722 53,721 2.6 

100 年 128,421 48,765 2.6 

101 年 169,073 64,965 2.6 

102 至 4 月 73,747 30,793 2.4 

總計 1,786,079 528,368 3.4 

註：因重複就診，各年度就診人數加總大於總計就診人數， 

故平均每人就診次數也大於各年度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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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流 

一、102 年度「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課程」僅剩最後一堂課於 102

年 8 月 18 日假臺大兒童醫療大樓 / B1 講堂舉行，請把握機

會，請洽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彭小姐，電話：02-23310774

分機 19 (網址：www.quitsmoking.org.tw/)。 

二、102 年藥事人員戒菸衛教高階培訓臺北場，時間：102/09/1、

7、8 日，地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9 樓會議室(台

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 號 9 樓)，請洽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王百容小姐，電話：02-5953865#122。 

    全聯會網站（http://www.taiwan-pharma.org.tw/）  

三、102 年戒菸衛教人員進階培訓屏東場，時間：102/08/16，地

點：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屏東市自由路 272 號)，請洽台灣護

理學會郭文誠先生，電話：02-33936515。 

 台灣菸害防制衛教師聯盟網站（http://www.ttcea.org/） 
 

 

 

 

 

 

 

 

 

 

 

 

 

 

國民健康署委辦戒菸治療管理中心 

 
地址：10050 台北市林森南路 2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510120，傳真：02-23510081 

e-mail：oscs@oscs-tcfp.org.tw 

網址：http://ttc. hpa.gov.tw/quit/ 

 

 

http://www.quitsmoking.org.tw/
http://www.taiwan-pharma.org.tw/
http://ttc.bhp.doh.gov.tw/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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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序號 分區業務組 區域別 序號 分區業務組 區域別

1 臺北業務組 宜蘭縣三星鄉 23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大埤鄉

2 臺北業務組 宜蘭縣五結鄉 24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元長鄉

3 臺北業務組 宜蘭縣冬山鄉 25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臺西鄉

4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石門區 26 南區業務組 嘉義縣六腳鄉

5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萬里區 27 南區業務組 嘉義縣東石鄉

6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雙溪區 28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七股區

7 北區業務組 新竹縣芎林鄉 29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大內區

8 北區業務組 新竹縣峨眉鄉 30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安定區

9 北區業務組 新竹縣新埔鎮 31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官田區

10 北區業務組 新竹縣橫山鄉 32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南化區

11 北區業務組 新竹縣寶山鄉 33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將軍區

12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造橋鄉 34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內門區

13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獅潭鄉 3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永安區

14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外埔區 36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田寮區

15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大村鄉 37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長治鄉

16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田尾鄉 38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崁頂鄉

17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芳苑鄉 39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新園鄉

18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芬園鄉 40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萬巒鄉

19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埔鹽鄉 41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富里鄉

20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溪州鄉 42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豐濱鄉

21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福興鄉 43 東區業務組 臺東縣大武鄉

44 東區業務組 臺東縣太麻里鄉

45 東區業務組 臺東縣長濱鄉

「102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條件」施行區域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線西鄉22



 6 

肆、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資格證明書換發作業流程： 

3.主動提出換證申請 

102 年度僅受理資格證明書

於 103.12.31 前到期者 

1.報名或直接參加網路繼續教育課程 

欲參加「網路通訊繼續教

育課程」 

 

參加 102 年度「實體繼續

教育課程」 

點選「登入說明」登入網站，修改密碼及更新資

料。(請先自行查詢修學分狀態及證書效期) 

點選『線上課程-通訊教

育』，課程日期請選取當天

日期，按下查詢鍵選擇課程 

證書到期，未辦理換證者，須再次參加「戒

菸基礎訓練課程」，並通過測驗，方可再次取

得資格證明書 

換證程序 

作答後電腦

會即刻回覆

成績 70 分

(含)為及格 

 

不及格者 

是否於期

限內提出

申請 

是 

否 

請將以下資料掛號寄至（地址：100 台北市懷寧街 92 號 4 樓， 

信封上請註明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戒菸資格證明書換證申請） 

1.證書換發申請表（附件 2） 

2.戒菸治療服務法制教育-簽署回復單（附件 1） 

資格證明書：將於家庭醫學會進行換證

審查，統一於證書到期日以掛號寄發。 

再
次
參
加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2.取得換證所需之 1 學分 

進入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計畫網站網址

http://www.quitsmoking.org.tw/ 

參加課程，現場測驗達 70

分，將獲得換證所需 1 學分。 

網頁下拉至『通訊課程說明

附件』，點選教材（PDF）

下載文章瀏覽並作答 

點選『線上課程-繼續教育』，

課程日期請選取 102 年 7 月

28 日，按下查詢鍵後點選「我

要報名：戒菸治療繼續教育課

程」，即完成網路報名。 

西醫專科醫

師曾參加「戒

菸治療醫師

訓練課程」，

取得資格證

明書者，須於

證明書 6年效

期內，參加訓

練計畫舉辦

之網路或實

體繼續教育

課程 

註：6 年內至

少取得 1

學分，即

可取得

換證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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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證書換發作業須知  
9 9 年 4 月 2 2 日 訂 定  

9 9 年 9 月 2 1 日 修 正  

1 0 0 年 3 月 1 0 日 修 正  

1 0 1 年 3 月 1 4 日 修 正  

 

戒菸治療醫師於證書有效期限六年內，依據「門診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計畫」

繼續教育作業原則，參與 1 個繼續教育課程者，於資格證明書有效期限屆滿前，

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 

（一）戒菸治療服務法制教育-簽署回復單(附件 1)。(需親筆簽名) 

（二）證書換發申請表(附件 2) 

郵寄至本學會申請資格證明書換發（ 地址：100 台北市懷寧街 92 號 4 樓，

請註明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戒菸證書換證申請）。 

 本年度(民國 102 年)為 96 年度取得資格證明書之醫師辦理換證，欲換證需

已取得本計畫繼續教育積分 1 學分。（可自行登入計畫網站查詢積分紀錄） 

 換證作業時間：證書到期前一年度 6 月份起，至證書到期當日（郵戳為憑）

向本學會提出申請。 

 102 年 6 月份起開始受理 97 年度取得資格證明書之醫師，辦理戒菸醫師資

格證明書換證作業。 

 新證書統一於屆期前掛號寄出，若到期一周內寄出換證資料，則順延 15-30

個工作天寄出（效期不變）。 

 若提出申請後變更執業或收件地址，請向本學會更新資料，以免影響收件。 

 如有未盡事宜請洽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02-2331-0774轉 19彭小姐 或 22吳

小姐 

 詳細之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證書換發作業須知請見本計畫網站（網址：

http://www.quitsmoking.org.tw/） 

戒菸治療服務法制教育-簽署回復單（附件 1）： ( DOC ) 

證書換發申請表（附件 2）： ( DOC ) 

http://www.eoma-a.org.tw-a.googlepages.com/Extensionform.doc
http://www.eoma-a.org.tw-a.googlepages.com/Extensionfor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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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治療服務法制教育-回復單 
101 年 9 月 3 版 

為提醒於提供戒菸治療服務時加強遵循相關規定，請詳閱以下法制等資訊，

避免違反相關規範： 

一、 提供戒菸治療服務時，請務必依據「醫療院所戒菸服務補助計畫契約書」規

定辦理：  

(一)有下列情形者，追繳 2 倍懲罰性違約金： 

1.醫師未親自診療：包括以電話代替實際看診、他人代領藥或其他情節重大者。 

2.未完成戒菸治療訓練課程，取得學分認證，逕行提供戒菸治療服務。 

(二)有下列情形者，追繳 10 倍懲罰性違約金： 

1.診次以少報多或領藥量以少報多。 

2.登錄上傳「醫療院所戒菸服務系統」之內容虛偽不實。 

3.收治非保險對象或非戒菸就診個案，以戒菸治療服務之名義，申報費用。 

4.未提供戒菸治療服務，卻自創就醫紀錄，申報費用。 

5.提供戒菸服務，換給非對症之藥品、營養品或其他物品，申報費用。 

6.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費用。 

(三)有下列情形者，終止合約： 
1.醫師未親自診療：包括以電話代替實際看診、他人代領藥或其他情節重大者。 

2.由未經戒菸治療醫師訓練之醫師提供戒菸治療。 

3.診次以少報多或領藥量以少報多。 

4.登錄上傳「醫療院所戒菸服務系統」之內容虛偽不實。 

5.收治非保險對象或非戒菸個案，而以戒菸治療之名義，申報費用。 

6.未提供戒菸服務，卻自創就醫紀錄，申報費用。 

7.未提供戒菸服務，換給非對症之藥品、營養品或其他物品，申報費用。 

8.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費用。 

9.未經本局同意，於登記執業場所以外之處所提供本服務。 

10.違反本契約規定、醫療法、醫師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法規者。 

11.因醫療院所與中央健康保險局停止或終止特約關係而當然終止。 

 

二、 歷年合約院所違反上述契約及相關法規而受懲處之重大案件，計終止合約者

30 案、追繳懲罰性違約金者 25 案(3-166 萬)，涉及相關法律函送司法機關偵

辦者 14 案，部分並已受刑罰之宣告。 

 

＊＊ 本人已閱讀並了解上述法制教育，辦理戒菸治療服務時將遵守相關規

定 ＊＊ 

註：本回復單並非視同簽約，如欲與國民健康局簽約執行本計畫，請依相關程序

提出申請。 

 

 

簽署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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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資格證明書 

換  發  申  請  表 

請
詳
實
填
寫 

申 

請 

人 

資 

格 

家庭醫學科      

內科  外科    

婦產科 兒科 精神科  

其他：                     

專科證號：                  

執 

業 

場 

所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含專科醫院) 

診所（含衛生所） 

其 他：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醫師證書字號  

執業場所名稱  科別： 執業場所代碼：  

執業場所電話 （ ）  分機 
本表資訊將依計畫提報健康局使用， 

資料漏填或誤填將無法發證，請注意! 

執業場所地址 □□□ 

證書郵寄地址 

(同執業場所不用填寫) 

□□□ 

手機號碼  Email  

申請項目 □展延（※展延條件需達繼續教育學分 1 分） 

備註欄： 

※隨函應附文件 

□ 「戒菸治療服務法制教育-簽署回復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記錄(以下申請人請勿填寫) 

  證    件：□齊  全   □未齊全 

    審核結果：□通  過   □不通過 

簽    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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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期戒菸通訊教材 

53 歲發生心肌梗塞的張女士 

古君揚 陳志道 

亞東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醫師 

 

個案 

基本資料 

  張女士，女性，53 歲，已婚，小學畢

業，擔任社區清潔工作。 

 

過去疾病史及現況 

  個案過去沒有全身性疾病或慢性病

史，平常沒有測量血壓的習慣，印象中健

康檢查好像有膽固醇稍高的問題，但是目

前沒有服用藥物治療。其餘並無先天性疾

病、精神疾病史。個案在本次入院三天前

的上午因為突發性的胸痛、呼吸急促、以

及右腳麻，於是自行來到本院急診就醫。

在急診室發現血壓 175/126 毫米汞柱，心

跳 118 下，心電圖檢查發現 ST 段上升之

下壁心肌梗塞。經心導管介入治療，發現

冠狀動脈左迴旋支 100%阻塞，因此進行

冠狀動脈氣球擴張術及支架放置。在加護

病房及一般病房治療後，病人症狀改善，

生命徵象穩定，順利於五天後出院。 

 

吸菸史 

  從 26 歲左右因往來的朋友影響而開

始抽菸，每天約一包菸，至今已 26 年，

大部份抽的品牌是白長壽，若是別人請的

其他牌子的菸也會抽。從來沒有戒菸過。

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會立刻找菸抽；因為從

事清潔工作，在工作的空檔也會抽幾根菸

放鬆；晚上若跟朋友聚會喝酒聊天時，菸

會抽的更多些。不過，在禁菸場所，倒不

會因為耐不住菸癮而覺得難受。自己覺得

目前主要吸菸的原因是放鬆壓力。雖然約

略知道抽菸對健康不好，但從來沒有嘗試

過戒菸，一來是身旁的朋友都在抽，二來

是對自己戒菸也沒有信心。 

 

生活習慣 

  個案平常下班後常跟同事、朋友聚

會，喝酒聊天，每週大概 4~5 天，每次大

概喝啤酒 2~3 瓶，或是清酒、米酒 4~5 杯。

沒有吃檳榔的習慣。平常飲食沒有特別做

限制，常去小吃店、熱炒店外食；除了工

作外，沒有運動的習慣。 

 

家族史 

  不清楚父母有沒有高血壓，但是並沒

有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家族史。 

 

求醫原因 

  住院期間心臟科醫師建議戒菸，而個

案本身也開始有主動的戒菸意願，會詢問

護理師關於以前聽過的戒菸藥物使用方

法，因此在住院期間照會家庭醫學科，並

且在出院後安排戒菸門診的追蹤治療。 

 

身體理學檢查 

身高  164 公分 

體重  65 公斤 

血壓  126/74 毫米汞柱 (出院服用高血壓

藥物後) 

心跳速率  82 下/分鐘 

心音   規則，無心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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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速率  18 下/分鐘 

胸部呼吸聲音  正常 

吸菸與血壓、動脈硬化、及冠心症之

關係 

  在美國，每年可歸因於吸菸之死亡人

數百分比當中，冠狀動脈心臟病佔

19.8%，等於每五位可歸因為吸菸死亡的

人當中，就有一位是死於冠心病。與吸菸

有關的相對危險方面，35-64 歲發生冠狀

動脈心臟病，男性相對危險性是 2.80 倍，

女性是 3.08 倍；65 歲以上，男性相對危

險性為 1.51 倍，女性為 1.60 倍[1]。 

  在台灣，吸菸者因為心臟血管疾病而

死亡的相對危險性，男性是 1.55 倍，女性

是 1.69 倍。用年齡區分來看，35~64 歲因

缺血性心臟病死亡的相對危險性，男性吸

菸者是非吸菸者的 2.06 倍，女性高達 3.58

倍；65 歲以上，男性吸菸者是 1.20 倍，

女性是 2.43 倍[2]。由以上統計資料顯然

可見，對於年紀較輕、或是心血管疾病相

對危險性本來較低的女性來說，因為吸菸

所提高的危險性更甚。 

  吸菸對於血壓有明確的影響。吸菸者

會引起反覆且短暫的血壓升高，約 5~10

毫米汞柱[3]，且吸菸者的平均血壓也較不

吸菸者高[4]。 

戒菸對於血壓心血管疾病有實際且

明確的好處。停止吸菸 20 分鐘後，血壓

脈博下降至正常；停止吸菸 24 小時後，

心臟病的發作減少；一年之後，發生心血

管疾病的額外危險性減少一半；十五年

後，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和未吸菸者相同

[5]。 

 

使用戒菸用藥之特殊性或相關禁忌 

  目前美國 FDA 及我國核准用於第一

線治療戒菸的藥物，包括尼古丁替代療法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NRT (有貼

片、口嚼錠、口含錠、吸入劑、鼻噴劑等

劑型)，以及口服藥 bupropion、

varenicline。使用藥物需要考量個案的成

癮度、本身疾病情況是否有禁忌症、使用

方便性及順從性、副作用及不良反應等。 

  尼古丁替代療法中，貼片及口嚼錠是

常用的劑型，任何劑型使用上都應評估病

患成癮度高低，來決定劑量。此外，高成

癮度者也可考慮使用長效型劑型(例如貼

片)配合短效型(例如口嚼錠)，這樣的合併

使用是安全的，且是被美國 Public Health 

Service (USPHS)的臨床指引所建議[6]。尼

古丁貼片對於輕度高血壓的病人是安全

的；而對於穩定性心血管疾病的病人，系

統性回顧的文獻顯示，使用尼古丁貼片發

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險性沒有比較高[7]。對

於一般族群，使用尼古丁貼片又同時吸菸

者，系統性回顧的文獻也顯示是安全的

[8]；在英國，是允許在完全戒菸前(減菸

階段)就開始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9]。綜

合以上而言，尼古丁貼片對於穩定性心血

管疾病而言是安全的，使用時同時吸菸也

沒有增加心血管事件危險性，惟仍須注意

血壓心跳的變化及不良反應，美國 FDA

也提醒，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時務必個案

戒菸。尼古丁的治療禁忌症包括: 急性心

肌梗塞兩週內、嚴重心律不整、不穩定的

心絞痛、懷孕、青少年[10]；但以上屬相

對禁忌症，若是這些族群持續吸菸，衡量

利弊後，仍可考慮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 

Bupropion 的不良反應包括使血壓升

高，但研究顯示在非憂鬱症、未治療的第

一期高血壓患者（包括抽菸和沒抽菸）的

試驗中，bupropion 未對血壓產生統計上有

意義的影響，在對於戒菸並有缺血性心血

管疾病患者的試驗中，通常有好的安全性

[11]。研究顯示心血管疾病患者以

bupropion SR 作戒菸治療，與對照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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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心血管事件的影響並無顯著差異

[12]。美國 FDA 允許 bupropion 與尼古丁

替代療法合併使用。bupropion 不可與單胺

氧化酶抑制劑（MAOIs）同時使用。 

Varenicline 對於血壓心跳並無顯著的

影響，然而在一項針對患有穩定型心血管

疾病的患者投予 varenicline 的對照性臨床

試驗中，某些心血管事件的通報高於安慰

劑組，包括在治療期間內發生的心絞痛，

以及嚴重的心血管事件[13]。在 2011 年，

一篇回顧雙盲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的統合

分析中[14]，發現使用 varenicline 會些微

提高心血管事件(Peto odds ratio 1.72 

[1.09-2.71])。因此美國 FDA 在 2011 年，

針對 varenicline 產生心血管相關副作用加

註警語[15]。但是，對這篇文獻的回應指

出，使用不同的統計方法，可能得到不顯

著的差異[16]；另外，絕對危險性的增加

很小，約 0.24%，計算得到的 number 

needed to harm(NNH)為 417[17]；也有回

應直指此文獻在方法學上的謬誤[18]。其

後，在 2012 年刊登於英國醫學雜誌(BMJ)

更大的統合分析顯示，使用 varenicline 心

血管事件的危險性並沒有顯著增加(Peto 

odds ratio 1.58 [0.90-2.76])[19]。綜合而

論，包括 FDA 最新的聲明[20]，以及大部

份的文獻都認為，使用 varenicline 戒菸的

益處仍大於風險。惟臨床醫師對於有心血

管疾病的吸菸者，應仔細權衡使用

varenicline 的風險與效益，同時囑咐患者

注意是否出現心血管疾病症狀或既有症

狀惡化等。 

對於住院的病患來說，在戒菸諮商外

再加上戒菸藥物，目前只有尼古丁替代療

法有證據能提升戒菸率[21]。但張女士剛

發生心肌梗塞經心導管介入治療未滿兩

周，在近期內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屬於相

對禁忌症。而 varenicline 雖然增加心血管

相關事件的危險性可能不顯著或極小，但

對於近期內發生心血管事件的患者，使用

上的安全性仍尚未完全確立。使用

bupropion，依據雙盲隨機對照的臨床試

驗，對於心肌梗塞的住院病患，與安慰劑

相比，沒有增加心血管事件發生率，但對

戒菸率也沒有顯著的效益[22]。 

 

行為治療方案 

  根據研究，對於吸菸者提供戒菸諮

商，比起簡短的勸告或沒有介入，能顯著

提高戒菸率；每次諮商的長度愈久、總時

間與次數愈多、由醫師進行會談、由團隊

進行會談、都是提供戒菸成功機率的因素

[6]。 

  民眾往往在生病的時候才會意識健

康的重要性，特別是需要住院的重大疾

病。住院期間戒菸的動機強且治療效果

佳，若在住院期間提供加強的戒菸介入，

戒菸成功率為一般民眾的 1.65 倍，並且與

住院的原因無關[6]。針對住院病患出院後

提供接觸，能再額外提升戒菸率[21]。因

此，住院期間提供戒菸諮商服務是非常好

的時機。一開始的晤談時，我們仍採取

5A's 的臨床技巧與原則: 詢問個案的吸菸

狀態加以記錄，用強烈敦促的語句勸戒戒

菸，評估戒菸者的戒菸意願，若有意願戒

菸則提供病患戒菸協助，並且安排追蹤確

保後續個案戒菸管理。 

  在記錄了張女士的吸菸狀態及吸菸

史後，詢問張女士的戒菸意願，了解她在

住院後有主動且積極的戒菸意願，也主動

詢問醫護人員關於戒菸藥物的使用方

式，是屬於準備期。因此，在此時晤談的

過程除了肯定她的戒菸動機，繼續強化戒

菸的好處外，我們也開始幫助她建立自

信、幫她擬訂可行的計畫、教導她達成計

畫的知識與技能、並且提供可獲得協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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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我們也替張女士擬定相關策略: 首

先設定戒菸的日期；而由於張女士的朋友

同事多半也有抽菸的習慣，且她在與朋友

聚餐時抽菸量特別多，因此建議她主動告

知親友同事決定要戒菸並尋求支持，同時

也減少下班後聚餐喝酒的頻率。然後，移

除家裡與菸有關的物品，包括打火機、菸

灰缸、等全部丟棄。並且，我們跟個案討

論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困難，並計劃相關的

因應方式，比如心情焦慮、壓力大時，可

以以深呼吸、做放鬆操、多運動的方式改

善；若覺得嘴巴想咬東西，則可考慮喝冰

水、吃蔬果條的技巧轉移；如果是朋友同

事請菸、或邀約喝酒等，要懂得拒菸技

巧，以明確的方式拒絕，必要時可以告知

自己的疾病狀況，以獲得更大的認同與支

持。我們也教導張女士有關飲食與其他生

活習慣的改變: 停止吸菸後因為食慾會增

加、味覺嗅覺也會變好，因此平常飲食也

要改變為少鹽少油少糖、低膽固醇，高

纖，以免造成體重增加過多、或是惡化高

血壓高血脂等；同時逐漸增加運動量，增

加心肺功能。 

  另一方面，我們也以 Fagerstro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FTND)評估張女士

的尼古丁成癮度為 7 分，在戒菸過程中可

能會有尼古丁的戒斷症候群，因此我們也

提供戒菸藥物的訊息。但由於個案剛發生

心血管事件，上述的戒菸藥物並非十分合

適且必要，經過討論後，張女士決定出院

後先以行為治療的方式配合生活習慣的

改變來戒菸。並且在戒菸門診進行追蹤。 

 

治療過程 

  雖然張女士在住院的過程當中已經

沒有抽菸，但是尚未開始具體的戒菸行

動，因此我們幫她設定的戒菸日期是出院

當天。在出院返家，張女士就開始我們為

她設定的戒菸行動，如告知親友、丟棄菸

品等。 

  一週後，張女士回診，告訴我們出院

後一週內並沒有抽菸，若包括住院階段已

經約兩週沒有吸菸了，雖然偶爾還是有些

菸癮發作的情形及戒斷症狀，例如有時會

感到坐立難安、比較無法放鬆等，在無聊

的時候也會覺得想拿根菸起來抽抽，但大

致上靠著一些技巧如深呼吸、做伸展操、

喝水，還可以克制轉移菸癮。而她也告訴

我們感受到戒菸的好處，包括呼吸明顯變

得順暢、空氣變得比較清新、精神比較好

一些、也比較少咳嗽了，另外她也感到食

慾增加，吃東西味道變得比較好吃了。回

診時測量她的體重，比住院時多了一公

斤，血壓方面有按時服用血壓藥，在家測

量大多是在正常範圍內。我們在這次回診

的晤談，主要肯定個案的努力，引導她說

出戒菸的好處，並且也了解她所遭遇到的

困難，並且預防個案復吸。 

  兩週後，張女士第二次回診，她告訴

我們從出院至今已經近一個月沒有抽菸

了，戒菸的症狀也比較不明顯，雖然有時

候同事在抽菸時，她會閃過想要一起抽菸

的念頭，但還可以克制；若是一個人在家

的時候就比較不會想抽。我們了解各按目

前環境中還是存在一些菸的誘惑，因此再

次向她強調及教導拒菸技巧，告訴她千萬

不要有「抽一根沒關係」的想法，因為往

往這個念頭會造成戒菸失敗。另外要以

「主動避開喚醒物」的方式拒絕菸的吸

引，比如主動遠離以前習慣抽菸的某個角

落、某個場合、買菸的便利商店、朋友聚

會的小吃攤等等。 

  張女士之後的兩次回診，分別在出院

第四週及第六週，她告訴我們並沒有抽

菸。我們提供的諮商長度皆大於 10 分鐘，

在兩個月提供了四次的當面諮商會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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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由醫師跟戒菸衛教師提供團隊的會

談。之後我們持續於電話追蹤當中。 

討論治療結果之成效原因及未來改進

方法 

  我們在張女士住院階段接受戒菸的

照會，經過晤談後，了解張女士已經有主

動想要戒菸的動機及意願，是處於準備期

的個案，因此在經過動機式的晤談法 (肯

定戒菸動機，強化戒菸的好處，建立自

信、擬訂可行的計畫、教導達成計畫的知

識與技能、並且提供可獲得協助的資源)，

便開始執行戒菸計畫。雖然張女士的成癮

度是 7 分，但是因為近期內使用戒菸藥物

上的安全性及實證上的考量，因此經討論

後並沒有投予戒菸藥物。我們分析張女士

能透過行為模式改變戒菸成功的原因，與

住院病人戒菸動機較強有關[23]，特別是

剛經歷心血管系統的重大疾病，較容易接

受戒菸的勸告。當我們使用強烈的語句敦

促戒菸，個案的動機能夠被強化鞏固，也

比較有機會從沉思期進入準備期。其次，

我們在住院期間及出院後的介入強度足

夠，也是成功因素。對於甫發生心肌梗塞

的病患而言，尼古丁替代療法屬相對禁忌

症，Varenicline 的安全性尚待建立，

Bupropion 大致上安全，但並沒有實證的

效益，以上三種藥物並非完全不能使用，

但使用藥物時應以病患個人化做考量，權

衡利弊風險，並且持續更新最新臨床實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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